
獎助學金名稱 金額(每名) 名額 內容摘要(資格、對象、審查方式) 申辦時間

本所全職優秀入學獎學金-

博士班
5萬元 1名

1.榜首，遞補者不計。

2.無工讀義務。

3.已領取中山大學菁英博士生入學獎助學金者不得重

複支領。

4.分2學年發放。

11月

本所全職優秀入學獎學金-

碩士班考試、碩士班甄試
5萬元 各1名

1.已領取中山大學全職績優入學獎學金者不得重複支

領，不足5萬元者，本所另頒贈獎學金差額。

2.碩士班考試係取三組最高分之榜首1名，遞補者不

計

3.無工讀義務，二年級起始得申請本所助學金工讀

4.分2學年發放。

11月

本所優秀陸生入學獎學金-

博士班
5萬元 1名

1.經甄選錄取並註冊就讀本所之博士班陸生，擇優

挑選1名。

2.分2學年發放。

11月

本所優秀陸生入學獎學金-

碩士班
2萬元 1名

1.經甄選錄取並註冊就讀本所之博士班陸生，擇優

挑選1名。

2.分2學年發放。

11月

顧陳愛翠女士勵學獎學金
1.本校社科院主修政治學之家境清寒或品學兼優之學

生。

2.所務會議審議。

11/1-11/30

※詳閱相關辦法

海峽兩岸尊重與交流獎學

金
1萬元 5名

1.學習成績中上的前提下、對兩岸問題有較為優秀

的獨立見解、並有相應的論文成果之同學優秀論文1

名。

2.品學兼優4名。

3.所務會議審議。

11/1-11/30

※詳閱相關辦法

赫克力士出國獎學金 最高20萬元

已通過論文計畫口試之碩、博士生於出國前一學期

提出申請

1.出國3個月以上：出國研修、國際交換生。

2.所務會議審議。

上學期：12/1-12/31

下學期：4/1-4/30

申請下一學期出國

※請詳閱相關辦法

國立中山政治學研究所獎助學金(107.3.7)



黃競涓教授勵學獎學金 3千～20萬元

獎勵本所學生以本所名義從事女性主義、國際關係

研修或相關國際交流活動

1.期刊文章發表。

2.出國研修3個月以上。(限已通過論文計畫口試之

碩、博士生於出國前一學期提出申請)

3.所務會議審議。

上學期：12/1-12/31

下學期：4/1-4/30

※請詳閱相關辦法

短期出國獎助學金 最高5萬元
1.出國10日以上，3個月以下。

2.所務會議審議。

上學期：12/1-12/31

下學期：4/1-4/30

申請下一學期出國

※請詳閱相關辦法

托福測驗報名費獎助學金 報名費全額

本所學生(不含在職生)於在學期間通過本所「外國語

文檢核規定」之托福電腦測驗CBT-TOEFL成績213分

(iBT-TOEFL成績79分)標準者，可獲報名費之全額補

助（本所補助外文系或社科院獎勵費之差額），每

人在學期間以補助1次為限。

上學期：1/15-1/31

下學期：7/15-7/31

※請詳閱相關辦法

外文系補助辦法

http://www.zephyr.nsysu.e

du.tw/downs/super_pages.

php?ID=down1

社科院補助辦法

http://css.nsysu.edu.tw/file

s/11-1024-13416-

1.php?Lang=zh-tw

論文發表獎助學金
中文發表1千元

外文發表5千元

1.獨立中文發表者每人1千元，外文發表者每人5千

元；共同發表者每增加1人扣1/5。

2.所務會議審議。

上學期：10/1-10/31

下學期：3/1-3/31

研究生助學金
博士生6千元/月

碩士生4千元/月

視當年度分配

經費而定

1.教師助理(TA) 、研究助理(RA) 、計劃助理(RA) 、

所辦工讀。

2.碩二、博三以下，惟碩士生獲校、所入學獎學金者

，碩二始可提出申請。

上學期：8月

下學期：2月

申請下一學期工讀

※請詳閱相關辦法

畢業成績優異獎 1,000元
碩二1名

碩專二1名

碩二、碩專二修習本所老師授課課程，學業成績全

班第1名。
5月

熱心服務獎 1,000元
1.碩二、碩專二在學期間服務表現優良。

2.所務會議審議。
5月



多元學習獎 500元

依據博二、碩二、碩專二參與多元學習活動認證場

次：

1.優良獎：認證場次達11～15場，頒贈獎勵金500元

2.特優獎：認證場次達16～19場，頒贈獎勵金500元

+8G隨身碟

3.傑出獎：認證場次達20場以上，頒贈獎勵金1,000

元+8G隨身碟

5月

※請詳閱相關辦法

影印費 每學期1,000張 補助博一、博二本所影印機之影印費。

其他獎助學金（工讀、特

殊需求(清寒)助學金、學生

會活動：電影欣賞會、讀

書會等）

所務會議審議。 隨到隨審



中山大學菁英博士生入學

獎助學金

博士生1-2年級獎學金，

每月3萬元

系所提出申請

（以系所教師

研究計畫作為

系所配合款者

，依提供經費

比例優先補

助。）

自104學年度起入學本校的全職博士生，經由系所提出申

請後並審查核定者，每學期可獲獎助經費18萬元。

獎勵對象、義務及資格限制：

自 104 學年度起，經博士班甄試、考試、 申請進入本校

各系 ( 所、學 位 學 程 ) 就 讀、或逕修 讀 博 士學 位，成

績優良 且 具有研究潛 力 之全職博士生 ( 含 本校外國學

生、僑生及陸生 )， 得 領取本獎助學金 。

博士班研究生 領取 本獎助學金期間 ， 得擔任系 ( 所、學

位 學程 ) 課程學 習範疇之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 ， 並得領

取其他學習績優獎助學金， 已領取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

之學生不得重複領取本獎學金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請領本獎助學金：

一、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、以在職生身分報考者。

二、錄取當學年度休學、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。

三、已有領取退休俸或經系所審查不符資格者。

名額、金額及核給期限：

全校獎勵名額以 100 名 為原 則，實際名額由系所 提出申

請後經審查核 定之 。 每位學生每 學期獎助經費為 18 萬

元 ，並得按月分次發給。核給 期 限為入學後第 1 至第 4

學期發給，惟受獎資格應符合第六條規定。

系所分配名額審查原則： 一、以系所教師研究計畫作為

系所配合款者，依提供經費比例優先補助。 二、前項同

額比序或分配後之剩餘名額，依本校系所博士班招生績效

11月

經系所審議後，向校方

提出申請

※請詳閱教務處相關辦

法

http://oaa.nsysu.edu.tw/file

s/15-1004-115072,c2933-

1.php?Lang=zh-tw

中山大學全職績優獎學金-

博士班
博士生3年級，每名10萬元 自行申請

全職優秀博士班學生(入學第三年下學期)：

第三年獎勵研究績優獎學金：全校共約20名

1.就讀本校博士班期間投稿論文獲刊登於重要期刊

(SCIE、SSCI、AHCI、TSSCI、THCI Core)。

2.論文發表須以本校名稱且為第一單位發表。

5月逕向社科院提出申請

※詳閱研發處相關辦法



中山大學全職優秀入學獎

學金-碩士班考試、碩士班

甄試

4萬~18萬元
甄試1-3名

考試1-3名

全職優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：

1.優先次序：

(1)取得「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、碩士學位辦法」

及「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七學年學碩 博育才實

施辦法」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且同時錄取頂尖大學

碩士班之正取生於入學後，每 名18萬元分2學期發

放。

(2)取得「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、碩士學位辦法」

中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之資格者(每名12萬)

(3)由本校大學部進入碩士班就讀，且其大學部畢業

成績於全系(班)排名前30%以內者(每名8萬)

(4)碩士班甄試入學正取前30%者(每名6萬)

(5)碩士班考試入學正取前10％者(各組1名，每名4萬)

2.倘仍有剩餘名額，開放至多10個名額供重榜生申

請。各系所推薦已錄取頂尖大學碩士班之正取生，

每名6萬元分2學期發放。

3.無工讀義務，二年級起始得申請本所助學金工讀

4.分2學期發放。

各系所於11月30日前將

推薦名單送達研發處彙

整。

※請詳閱研發處相關辦

法

※中山大學社科院學生獎補助 http://css.nsysu.edu.tw/files/11-1024-13416.php?Lang=zh-tw

http://ora.nsysu.edu.tw/files/11-1049-878.php?Lang=zh-tw
http://ora.nsysu.edu.tw/files/11-1049-878.php?Lang=zh-tw
http://ora.nsysu.edu.tw/files/11-1049-878.php?Lang=zh-tw
http://ora.nsysu.edu.tw/files/11-1049-878.php?Lang=zh-tw
http://ora.nsysu.edu.tw/files/11-1049-878.php?Lang=zh-tw




社科院

上學期11/1-15

下學期5/1-15

校(外文系)

上學期10/22-11/1

下學期6/1-10


